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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後疫情時代，電影產業更加嚴峻，好萊塢預估有近 20

萬人失業，臺灣電影院初期票房也損失慘重。面對如此嚴峻的

環境，對於影視工作者的工作勞動實為一大挑戰，自由工作者

或自雇者工作的脆危（precariousness）和不平等（inequalities）

亦可能加深。本研究即以影視工作者的文化勞動為主題，透過

相關政策與二手資料分析，試圖回答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層

面在於目前脆弱的文化勞動環境，在疫情影響下，影視文化勞

動的樣貌為何？是否因此加深其脆弱性？第二層面於政策層次

的討論，公部門對於影視產業相關的紓困方案和執行，對於工

作者的影響，以及透過 Murray & Gollmitzer「文創生態系」的

概念發展出更具公共性與包容性的新政策。第三層面藉由疫情

期間政府、工會、影視文化產業行動和趨勢，觀察疫情下文化

勞動的困境與新的可能性。本研究希望能提供文化勞動與脆危

性的批判性觀點，亦能提出文化勞動和政策間關係的實質建

議。 

 

 

 

 

 
 

關鍵詞： 文化政策、文化勞動、脆危、新自由主義、新型冠狀

病毒肺炎、影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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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影響全球

影視產業甚鉅。疫情不僅改變人們觀影習慣，也改變了影視產製過程。

在這場危機中，暴露了長期以來影視產業在新自由主義化的市場結構與

高度不穩定的勞動狀態與身分。在疫情大流行下的社交封鎖狀態下，市

場結構與第一線影視勞動者的脆弱性一覽無遺。文化產業的紓困政策某

個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彈性勞動下的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s）或自雇

者（self-employed workers）容易被排擠在救濟政策之外。 

文化與影視產業長期以來，一直是「燃燒生命追求夢想」的場域，

許多年輕懷抱夢想的新鮮人努力邁向「只要吃苦耐勞，就有機會熬出

頭」的路徑。然而透過許多文化勞動調查研究、書籍與相關報告

（Banks, 2006, 2017; Percival & Hesmondhalgh, 2014）指出，文化與影視

產業工作者的勞動狀態與困境，除了潛在低薪危機、工時過長、工作壓

力過大以及工作環境危險性之外，也有薪資延遲給付的狀況。新人進入

影視產業擔任低薪「實習生」是常見的現象，時常超時加班也是潛規

則，無論是按件計酬責任制的自由工作者、8664 的跳班制，1 或是勞動

力吃到飽的月薪制員工，都顯示影視工作者長期以來面對高壓、工時

長、責任制、低薪的勞動狀態，也點出影視產業環境，在缺乏有力的工

會角色與合理的勞動法律規範下獨立文化工作者的勞動困境。 

文化工作者不只在看似「正常運作」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結構下面臨

                                                        
1  8664 制度是指：「一天 24 小時切割為『8664』，第一班為 8 小時，超時算第二

班 6 小時，薪資每班價錢相同，以此類推。普遍情況是『跳班』，即連續工作，

『跳三班』意指連續工作 20 個小時」（曾芷筠，2016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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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挑戰與壓力，在全球疫疾籠罩下的影視產業，面臨各種電影院歇

業、大片延遲上映、劇組停拍的「暫停狀態」，非編制內的影視工作

者，面對的不只有失業問題，也有因工作停擺而無法付費的例外狀態，

甚至是缺乏「合法」工作身分以領取公部門推動的救濟金方案。因此這

段期間，各國影視產業相關的工會組織與民間組織，扮演督促公部門推

動有效的公共資金與產業支援的方案，值得觀察與分析。 

因此，在後疫情時代電影產業更加嚴峻，好萊塢預估有近 20 萬人

失業，臺灣電影院票房也損失慘重。面對如此嚴峻的環境，對於影視工

作者的工作勞動實為一大挑戰，自由工作者或自雇者工作的脆危

（precariousness）和不平等亦可能加深，本研究即以影視工作者的脆危

勞動為主題，透過理論回顧臺灣的紓困政策介紹，試圖回答三個層面的

問題：何謂新自由主義下的不穩定勞動？文化勞動的脆危問題為何？目

前脆弱的文化勞動環境，在疫情的影響下，是否因此加深其脆危？第二

層面於政策層次的討論，公部門對於影視產業相關的紓困方案和執行對

於工作者的影響，以及透過這次疫情是否可能發展出更具公共性與包容

性的新政策。第三個層面藉由疫情期間政府、影視工會、影視產業行動

和趨勢，觀察疫情下文化勞動的困境與新的可能性。本研究希望能提供

文化勞動的新觀點，亦能提出文化勞動和政策間關係的實質建議。 

貳、新自由主義下的不穩定勞動狀態，隱形的脆危性 

無論人們現正考量著什麼，例如「上帝、自然、真理、科學、科

技、道德、愛、婚姻」，現代生活將以上這些都變成一種「脆危的自

由」（precarious freedom,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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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 & Beck-Gernsheim（2002）指出「脆危的自由」建立在第二現

代性的社會與新技術系統中，展現出一種非理性的個人主義。當代社會

的發展變得越來越迎合新自由主義的概念，例如在英國柴契爾主義

（Thatcherism）時代下，無論是政策與社會文化氛圍越來越服膺個人主

義，一方面原本的工會主義與在地社群互助的關係逐漸受到政府當時的

打壓、瓦解；另一方面自 1968 年的學運以來，以個人主體抵抗體制與

政府的意識形態興起，並被興起的個人主義式消費文化風格所取代。在

政治、經濟與社會面向，政策推動趨向市場邏輯，希望以興盛的私人企

業自由競爭、個人自由選擇與自由開放的市場，取代大政府治理、完備

的公共支出、福利制度與高度市場管制的概念。這種趨勢，期待的是

「個人」一方面看似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也有自行擔負責任的義

務。 

當國家不再承擔大部分公共支出，並以市場邏輯導向的撙節政策模

式作為解方，某種程度上，只有「自由選擇」的概念被加強宣傳，然而

缺乏可靠的社會安全網絡下，「責任自負」這件事，卻是隱而不顯的殘

酷現實。因此 Beck & Beck-Gernsheim（2002）認為，個體化毋寧是一

種被迫的選擇，但又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狀態。一方面看似有更多「自

由」的選擇；另一方面，個人必須不斷適應新的勞動市場條件、教育體

系與政策制度。新個人主義的風潮興起，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承擔可以自

由地選擇我們自己的生活之概念，Beck & Beck-Gernsheim 認為這是一

種脆危的自由形式。個人主義的形式意味著原有社會型態的瓦解，例

如：階級、性別角色、家庭關係、社群鄰居等關係變得更不穩定。當代

社會的個人之於體系所接受的各種約束與控制，來自就業市場、教育制

度與補助、退休保險制度與稅金制度等規章所規範，個人透過這些制

度，進行思考、計劃與行動。因此，Beck & Beck-Gernsheim（同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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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解釋當代社會經歷個別化過程發展的幾個主要特徵，包括：個人

須做出積極貢獻、由於生存與工作環境的變化，個人也必須學會隨時調

整、協調整合需求、適應各種變化等。如同 Beck & Beck-Gernsheim 所

說，人們越來越需要具備主動、堅韌、靈活和忍受挫折等特質。這種個

體化的過程，在 20 世紀後期開始，逼促人們努力達成目標－「早點過

上自己想要過的日子」。首先是個體化過程的民主化，再者是社會基本

條件有利於強化個體化的發展，其中包括就業市場、對於人員流動性

（不穩定的合約）與培訓（各種新技術）、新的勞動規章（更彈性）與

退休金制度（更複雜）立法的需求，這些發展促使人們被灌輸要「努力

成為不被時代淘汰的個體」。 

Hardt & Negri（2000, p. 290）曾在《帝國》（Empire）一書中指出

當代非物質勞動的趨勢與問題。服務業類型的經濟提供多元的生產溝通

模式，大多數的服務業都基於訊息與知識的交換，服務業並不生產物質

性與持久穩定的商品，因此 Hardt & Negri 認為這類型的生產勞動為非

物質勞動，也就是生產非物質商品的勞動，通常是服務業、文化商品、

知識與傳播。由於電腦的廣泛運用，因此重新定義的勞動實踐與關係，

熟悉各種電腦技術成為基本的工作資格之一。例如， 常見的工作應徵

條件幾乎有： (1) 基本電腦文書處理（熟悉 office: excel、word 、

powerpoint）；(2) 資料管理與報表製作。Hardt & Negri（同上引）認為

我們已經變得越來越像電腦一樣的思考，即便工作不直接與電腦相關，

但透過電腦模型操控各種訊息與符號的運用也越來越常見，而這就像是

早期工人無論在工廠內外學會如何像機器一樣行動。這似乎暗示過往的

工人學會如何像工廠機器一樣工作（機械化）。但是，即便現在是強調

知識經濟的時代，由於傳播通訊技術與模型在當代勞動活動中變得越來

越重要，電腦與網路通訊科技改變了勞動形式，使得勞動實踐轉向平臺

化（依賴網路通訊傳播技術）。例如，便利商店的「POS（poi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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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服務情報系統資料庫」透過顧客每次消費所刷入的條碼、每天四

次天氣預報、及時進貨銷售資訊，將各門市數據資料傳送到資料庫中

心，透過資料分析，建構更有效率的物流系統（黃彥棻，2005 年 11 月

14 日）。 

Reich（1992, pp. 180-181）的研究則指出在資訊時代下的三種工作

類型，其中一種：符號分析服務（symbolic-analytical services），即

Hardt & Negri（2000）所指涉的非物質勞動。符號分析服務包括解決問

題、定義問題與策略提供的相關活動，服務範圍含括全球，Reich

（1992）認為這類工作主要依賴的是操縱各種符碼——即數據、字詞和

口語視覺的再現，符號分析者善於將現實簡化為圖像與數據，並且重新

進行排列、整理與測試，以此與其他專家溝通， 後在將這一過程，利

用各種工具——演算法、大數據分析、財務詭計、科學原理、心理學洞

察，來服務客戶的各種需求。 

Hardt & Negri（2000）指出，在全球化時代下，資本家輕易地在全

球網絡移轉陣地，作為與本地勞動人口協商的籌碼，因此原本享有穩定

與固定契約權益的工作者逐漸處於不穩定的就業結構，勞動者的協商能

力被削弱，新的工作網絡容許各種彈性勞動－自由工作者、兼職勞動和

計件工作。Hardt & Negri 認為，生產過程彈性化與生產地點全球分散化

是後現代化與資訊化社會的特徵，因此導致生產控制的高度集中化。 

Fantone（2007）提出「脆危的一代」（precarious generation）的概

念，她指 1980-1990 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當後福特主義社會

下的統治結構，不再合法化保障社會安全優先，反而是以不安全感進行

治理，因此在新自由主義的架構裡，脆危化（precarization）某個程度

上等同民主化。Lorey（2012/2015, pp. 12-13）進一步提出脆危的三個面

向：「脆危」（precariousness），「脆危性」（precarity）和「治理的

脆危化」（governmental precarization）。除了進一步解釋這三個面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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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意涵，也說明這三個面向基本上並非獨立發生，而是在歷史上有

不同的關係。 

第一個面向－脆危：Lorey（2012/2015）沿用 Butler（2006）在

《脆危的生活》（Precarious Life）一書的說法，在此概念上特別強調的

是一種狀態下的關係性，是人們與其生活條件和社會狀態的共存關係，

這些共構的生存狀態一方面對我們造成危害，一方面又是一種社會性

的，而這種不穩定性，來自日常生活的生存條件，也因歷史和地理條件

不同而有差異。第二個面向－脆危性：Lorey（2012/2015）認為這是一

種秩序的類型，用來指出在一般脆危狀況下，受到不同的政治、社會和

法律賠償的影響。涵蓋統治的自然化關係，個人是否歸屬或被拒絕於某

一群體是個人責任，脆危性涉及對於社會位置的不安全感，但不指涉主

觀模式，也不暗示被定位的代理機構的權力。第三個面向－治理的脆危

化，指出政府從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以來的治理模式。脆危不僅指出

生活條件，也得以看出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的基礎。Lorey（同上引）以

傅柯指出生命政治（biopolitics, Foucault, 1980／莫偉民、趙偉譯，

2018）從 18 至 19 世紀末興起，強化國家概念，並為資本主義經濟生產

力服務的機制，因此治理脆危化意指就業和生活的不穩定狀態，促使人

生命和主體化模式不穩定。Lorey（2012/2015, pp. 12-13）認為，理解脆

危即政府治理，可質疑治理手段、經濟剝削條件和主體化模式之間的複

雜互動。治理脆危化的過程，引發不同類型的治理結構對於以下問題的

不同理解，例如在社會中誰被什麼視為有威脅性的？哪些群體的利益應

該先獲得合法保障？以上這種分類合法化了標記誰是「他者」，也顯示

出哪些群體在脆危化的治理結構中被排除或受到保障。這也回應在新冠

肺炎下，原本處於非體制內勞動者，如何在申請紓困措施時，被排擠在

外。Lorey（2012/2015, pp. 5-6）認為，隨著新自由主義對於原有的福利

安全制度的改組與瓦解，以及日益不穩定的就業環境興起，導致原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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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業與工廠中的集體協商組織也受到打壓，就業類型不像過去有傳統

代表職員利益的組織（例如工會），反而是透過個性化的新方式發展

（例如：自雇者、soho 族、實習生制度、約聘、專案）。Lorey（同上

引，p. 9）進一步指出脆危的職業形式在於更多工作者分散在不穩定的

生產關係中，他們沒有集體性也沒有代表。這不僅是脆危的工作，同時

也是脆危的日常生活，因為這些脆危個人，通常是被孤立且個體化的，

從事短期工作，穿梭在不同工作之間，並且不在社會福利制度保障內。

因此脆危化不只是一種有薪階級缺乏安全感，從結構上來看，出現了越

來越多不安全的工作。這種不安全感與危險性透過我們身體與心理的主

觀感受，反映整體社會的新狀態。脆危的勞動狀態與生活，源於新自由

主義的政治與經濟意識形態興起，劇烈地影響了戰後以來的福利國家制

度、市場管制政策、工作社群網絡與日常生活。Murray & Gollmitzer

（2012, p. 426）也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讓大多數社會福利

體制的設計，並不解決文化工作者這類短期合約或無合約的危機。 

參、文化勞動的脆危性  

新冠肺炎對於電影產業的影響，除了好萊塢停工外，也席捲了整個

亞洲。映演票房整體受到大衝擊，2020 年初疫情嚴峻時，日本和中國

都暫停了電影院營業。在產製方面，中國曾一度有超過 13000 家的影視

製作公司停止拍攝（Davis, June 15, 2020）。2 

然而，在臺灣，雖然疫情不似其他亞洲國家嚴重，但整體映演業的

票房仍受到影響，2020 上半年的票房只有 2019 年的 33%（膝關節，

                                                        
2  由於中國疫情受控且趨緩，該國映演業日漸回溫，根據《世界日報》中國新聞組

（2020 年 10 月 4 日）報導指出，2019 年中國破百億票房紀錄為 2019 年 2 月 11

日，由於疫情影響，2020 年電影票房到當年 10 月 3 日才突破百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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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1 日）。然而，隨著全球疫情趨於嚴重，除了好萊塢大片

暫停拍攝與延遲上映的狀況，全球映演業幾乎停擺；臺灣國片整體票房

受益於好萊塢電影因疫情暫時缺席，針對國片拍攝上映的投資意願增

高，國片上映廳數也增加，從 2019 年與 2020 年的國片前十名票房來

看，2020 年前十名票房收入約增幅 76%（見表 1）。然而，2020 年因

好萊塢電影缺席導致國片映演票房大好的短暫熱潮，仍欠缺對於目前臺

灣影視產業發展與疫情下的勞動狀態之反思。 

表 1：2019 年與 2020 年前十名國片票房 

單位：新臺幣／元 

 
2020 2019 

電影 票房 電影 票房 

1 孤味 1 億 8000 萬 返校 2 億 5959 億

2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1 億 0258 萬 第九分局 5684 萬

3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7915 萬 五月天人生無限公司 5344 萬

4 馗降：粽邪 2 7213 萬 寒單 4929 萬

5 女鬼橋 5807 萬 陽光普照 2588 萬

6 無聲 4978 萬 一吻定情 2470 萬

7 打噴嚏 4707 萬 大三元 2360 萬

8 怪胎 4509 萬 下半場 2296 萬

9 同學麥娜絲 4288 萬 出發 1543 萬

10 親愛的房客 3761 萬 老大人 1352 萬

總計 7 億 1436 萬 5 億 4525 萬

資料來源： 〈【重擊報告】2019 票房總體檢臺灣電影篇：在《返校》一枝獨秀之

後，2020 之後的國片該往哪走？〉，徐佑德，2020 年 1 月 9 日，取自

https://punchline.asia/archives/55607；〈2020 臺片票房排行！《孤味》

1.8 億奪冠 前 10 名加總破 7 億〉，洪文，2020 年 12 月 30 日，取自

https://star.ettoday.net/news/1887280 

 
因新冠肺炎導致社會隔離與產業停滯，加深長期以來影視文化產業

勞動者不被原有政策與體制架構保障的脆弱感，並且強化新自由主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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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惡 劣 勞 動 條 件 與 狀 態 ， 以 及 總 是 犧 牲 勞 工 的 經 濟 優 先 訴 求 。

McGuigan（2016）從新自由主義下的文化勞動脈絡中，探討新自由主

義文化，指出當代對於「酷」（coolness）這個詞彙如何影響我們的生

活、認同、情感，甚至是工作的方式，並指出新自由主義情境中的

「酷」和工作日常的關係。McGuigan（2009）認為「酷的資本主義」

不只是反映當代消費主義，也適用於不安全的就業模式，例如文化產業

中那些「創意的」職業。對於年輕人來說，這種職業類別具有吸引力，

表面上是富裕國家的一種「酷」的生活方式，但實際上也是令人充滿焦

慮且不穩定的生活方式。McGuigan（2016）進一步指出為何人們願意

接受這種脆弱的勞動狀態與不穩定的生活，若從他所解釋的「酷」資本

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發現這些概念長期以來被廣為接受，是

因為新自由主義一詞透過流行消費符號和以消費感知的生活經驗作為主

要訴求。此外，「酷」、個人化、個性化等詞彙置入在這些主流的消費

與日常生活中，同時吸收了表面上叛逆和不守規則的反動情緒，轉化為

「酷」的表現，這種彰顯個人主義式的消費特別受到大眾歡迎，即便人

們受到剝削和不平等的對待，新自由主義發展過程中，仍得到合法化且

民粹式的認可（同上引，p. 35）。「酷」作為一種彰顯於個人之外的態

度與立場，也是一種個人的行為舉止與生存策略，因此個人努力在剝削

的工作環境壓力下保持尊嚴。McGuigan（2016）認為社會氛圍也在鼓

勵這種所謂「培養一種酷的職業生涯」的論述與隱喻，要求「具備創意

的工作者」應該培養他們的領導風格、追求時尚、發揮創造力與藝術性

的特質。McRobbie（2011）也曾從女性主義視角，以模特兒行業為

例，關注當代創意工作者的脆弱勞動、情感勞動與非物質勞動的現象。

Shade & Jacobson（2015）以加拿大年輕女性在紐約與多倫多創意產業

中的無薪實習經驗，發現年輕女性對於創意產業的熱情，讓她們願意以

無薪實習作為未來有機會進入理想行業的手段，並且觀察到無薪實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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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有階級差異，通常有上流社會家庭支持的青年更能承擔無薪實習的

壓力與競爭。這些研究顯示在新自由主義的文化與消費氛圍，促使年輕

人願意以低薪甚至無償投入創意產業，並期待如此付出，累積經驗和人

脈後，將有助於自己在該行業中勝出，並且忽略不合理的工作條件。 

從產業的角度來看，以下研究針對影視產業的歷史發展，從產業面

向解釋全球影視產業所有權集中化，但產製流程朝向專案化的趨勢。市

場與產業結構的改變，同時也造成影視產業工作者面臨彈性的勞動狀態

與不穩定的工作條件。Christopherson（2002）分析美國新媒體（多媒

體，或與網路為主的資訊與娛樂）與舊媒體（電視與電影）行業中，發

現從業人員因為市場管制制度改變，對於工作型態所造成的影響。

Christopherson 認為自從 1950 年代美國電影業大片廠制度（垂直整合）

瓦解後，原先以結合產製到映演的整合生產線被分割，因此電影從業人

員與企業之間的關係隨之變化，例如越來越多電影從業人員不斷在各種

工作和專案中遷徙，有時候為大片廠工作，有時在獨立製作工作室（同

上引，p. 2004）。雖然早期美國政府對於影視產業有較高程度的規管，

對於舊媒體企業間的收購合併有較嚴格的限制，因此媒體工會的集體力

量較大。但從 1980 年代起，隨著市場去管制政策興起，媒體產業在自

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中，企業產權集中化與壟斷越趨嚴重，原

本以洛杉磯和紐約為主的生產中心，為了節省大量成本，而在其他地方

建立替代性的產製中心，這是因為降低生產勞動力的成本，以及追尋地

區投資生產獎勵措施之故，例如加拿大溫哥華則是美國影視生產鏈轉移

的地區之一。 

Christopherson（2002）指出，自 1980 年代中期電視電影產業去監

管措施發展以來，越來越多製作公司去加拿大製作影視節目。矛盾的

是，當時加拿大媒體工會為了吸引美國製作公司的資金投入，而願意接

受較低的薪資；此舉一方面削弱了國際媒體工會的團結，但卻也為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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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地 區 建 立 區 域 性 的 媒 體 產 業 與 產 製 基 地 。 溫 哥 華 經 濟 委 員 會

（Vancouver Economic Commission, December 9, 2020）在官網上也明確

指出，國務外影視產品產製占卑詩省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三。至今，溫哥

華已成為洛杉磯與紐約之外，北美第三大電視電影產製中心，成為美國

影視產品 重要的外包產製基地之一（“Why the world’s biggest movies 

and TV shows are filmed and produced in B.C”, n.d.）。這些現象顯示從

80 年代開始電視電影產業的變化，雖然工會持續協助電影從業工作

者，降低其工作風險並保障權益，具有協商的力量，但由於市場規範鬆

動與全球化的影響，無論是舊媒體產業（電視電影）與新媒體產業都變

成以專案為主（project-oriented work）的產製型態。 

Batt, Christopherson, Rightor, & van Jaarsveld（2000）研究報告認

為，新媒介科技已改變目前的工作形式，資訊化、數位化與新傳播技術

導致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勞動力、工作時間與空間全面重組。他們認

為傳統電影業也面臨這種問題，傳統影視工會至今仍透過集體力量協助

工人進行集體和個人議價與協商，企圖滿足產業對於勞動力彈性化的需

求與勞動權益保障。自 1940 年代末派拉蒙一案，確立拆分大片廠壟斷

映演業的制度，3 讓好萊塢大片廠制度逐漸瓦解，電影從業人員不再隸

屬於單一大製片公司，而是以電影作為組織工作人員的單位，發展至

今，當代電影業產製模式就是：「圍繞電影專案產生，大多數製作電影

和錄像的從業工作人員都是彈性勞動狀態，有時在一天之內就會在不同

工作與不同雇主之間周轉」（同上引，p. 57）。 

電影從業人員沒有穩定職位的保障，必須尋找保障收入來源的方

                                                        
3  派拉蒙法案是 1948 年美國 高法院針對當時美國電影製片廠垂直壟斷系統判決

的反壟斷案，終結長期以來好萊塢式的大片廠制度。2020 年美國聯邦法官同意廢

除派拉蒙法案，由於串流平臺興起對於電影產業生態的變化，認為該法案於今已

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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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醫療與勞工保險等措施。雇主也因為新的產製流程難以確認技

術人員的能力，並且在流動的工作流程中維持好人才。這種狀況讓電影

業長期以來發展出一套機制，符合雙方的需求，Batt et al.（2000, p. 

58）發現至少有以下三點措施：(1) 電影健康與福利基金（The Motion 

Picture Health and Welfare Fund）；(2) 低工資率（minimum pay 

rates）；(3) 個人服務合約與剩餘協議（personal service contracts and 

residual agreements）。特別是第三點，指的是在行業別中經驗較豐富的

工人，可以獲得較多的補償措施。 

Christopherson（2002）也觀察到電影產業彈性勞動狀態，影響了獨

立電影工作從業人員被識別的方式，因此行業間的工作介紹，較常仰賴

非正式的人際網絡。尤其在新媒體時代下的自由工作者、獨立接案的人

員，無法將所有工作時間放在處理工作項目上，部分工作時間是用於

「尋找下一個工作」以及「進行維持與其就業能力有關的活動」上。因

此，隨著知識經濟、資訊高速公路與創意經濟等詞彙興起，以及非物質

勞動比例的人口增加，似乎從某些觀點來看，文化工作者、創意階級、

藝術家與媒體工作者被企業界或政府形容成「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新工

作模式。事實上，這些工作類型與模式，已逐漸從穩定長期的職業模

式，變成較為不安全、非正式契約關係、不連續性的新職業典範。對於

創新公司而言，是一種降低成本獲取人才的方式。 

Gill & Pratt（2008, p. 4）認為當代文化工作者面臨的脆弱化，不僅

是自 1950 年代以來 為劇烈的時刻，顯示著過去原本以影視工會作為

主要對抗資方以協商議價的能力已經明顯削弱，特別是地理上，這種跟

著工作移動的招聘勞動型態也影響原本依賴人際社交網絡的緊密關係，

並且性別與族群身分加劇這種脆弱且不穩定的工作型態。 

Fast & Jansson（2019）指出跨媒體工作、生活環境與文化型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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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人們對於當代資本主義新勞動型態的看法。數位化與媒介化的環境不

僅創造了流動的工作型態與生存條件，跨媒體工作者面對多媒介頁面的

工作轉換與個人風格和品牌經營之間，不僅發現工作與生活的界線越來

越模糊；也發現個人化的身分同時仰賴跨媒體工作者如何在不同媒介平

臺上維持個人形象、獲得社會認可，然而這種不穩定的工作與生活狀態

加深了對於自我實現的不安全感。越來越多這類型的工作型態，被稱作

創意勞動、情感勞動、彈性勞動與脆弱的勞動。O’meara（2019）以

Instagram 網紅在 IG 平臺上的勞動為例，指出文化產業工作發展以來的

歷史與網紅經濟興起息息相關。他認為在新自由主義治理的框架下，文

化勞動者必須時刻保持具有彈性、創業精神、自我剝削的精神，所有的

問題由個人承擔，這從 1970 年代以來，逐漸成為新常態，反映後工業

經濟中就業市場與經濟制度劇烈變化下的不安全感（同上引，p. 2）。 

因此，脆危的文化勞動狀態，一方面來自產業結構在新自由主義市

場變化的趨勢；一方面也受到行動者本身在個人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文化

的脈絡下，所形塑的生活型態、消費風格與自由市場的競爭意識，以致

於個人願意以不穩定的薪資與工作條件投身創意文化產業，培養自身在

該產業的能力與風格（McGuigan, 2016）。這種現象回應了 Lorey

（2012/2015）所提的脆危性是當代的一種共構生存狀態的社會關係。

脆危一方面侵害我們的生活，一方面又是構成社會的不穩定生存條件。

這種脆危性同時是一種排他秩序、一種治理手段，確保社會中哪些群體

的權益應優先保障或先被排除。 

雖然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全球經濟與文化產業的衰退和停滯，並且改

變文化的形構和動態。Banks（2020）認為，新冠肺炎期間暴露了影視

文化勞動者的狀態與危機，將有助於我們思考，新冠肺炎危機下文化勞

動的脆危性。本節透過脆危性的理論回顧，反思文化政策對於文化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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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危性的不足之處；另一方面在下一小節，從 Murray & Gollmitzer

（2012）所提出的「文創生態系」（creative ecology）的架構，有助於

我們進一步思考當代文化勞動脆危狀態，並反思後疫情下的文化影視產

業，如何形成新的文化生態與樣貌。  

肆、文創生態系：一個新的社會、勞動與文化政策的

取徑 

Murray & Gollmitzer（2012）研究指出，為了解決長期以來文創工

作者不穩定的勞動狀態，建議未來文化政策應朝向以重視文創勞動議題

的方向邁進。王佳煌（2010）認為近年來文創產業政策促成文化經濟發

展，但實質建立在文化商品化之上，文化經濟可被視為當代資本主義的

其中一種積累形式，並未改變資本主義市場對於勞工剝削形式。回顧近

20 國文創政策架構，Murray & Gollmitzer（2012）發現文創政策大多關

注在教育訓練、獎勵競賽與產業支持，但不重視文創工作者的權益。邱

淑宜（2016）從創意階級與都市創意修補的角度，指出文創工作者在都

市文化地景的修補過程，競爭文創階級位置，被建商企業與政府社區期

待塑造高檔文化意象與地區型與品牌行銷。 

 

以低廉或無償的方式，獲得短暫且臨時的展演機會，四處

游移在都市之中。……享受短暫鎂光燈後，或許更接受那渺茫

成功率的賭注，安於低收入和不穩定，並缺乏社會保障的工

作，這似乎已成為文創工作者的悲歌（同上引，頁 22）。 

 

這也指出政府雖然將文創視作城市再生、城市競爭力與創新文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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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催化劑，但文創工作者的生存處境並未在政策內容考量裡。Banks

（2017）的研究也指出，雖然政府提供數據顯示文創產業對於整體產業

的國民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 GDP）貢獻不斷創新

高，並向大眾傳達文創產業創造更多新的工作機會訊息。然而，研究卻

顯示在文化領域中找到好工作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不僅是工作條件變

差、工資變低、晉升的機會也減少。無薪實習的狀況在文化產業中也很

常見，基於文化部門對新進者的吸引力，新鮮人為了獲取「工作經

驗」，願意無償投入，文化部門這種情況特別嚴重。此外，實習經驗對

於未來獲取藝術文化相關工作具有一定影響力，但也顯示其中的階級、

性別與族群差異，經濟無虞良好背景的人較有餘裕進行長期無薪的實習

工作，女性與弱勢族群較難得到合理的工作機會（同上引，p. 104）。 

因此，所謂的「文創生態系」架構，要建立全面性政策，並且包括

基本權利與社會安全保障等措施。Murray & Gollmitzer（2012, p. 421）

認為文創部門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ing），顯示該部門的定義與邊界

擴張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與增值的過程，一方面整合公共機構，例如古

蹟和博物館；另一方面也對文化產品商業化與新媒介科技展開懷抱。雖

然新科技發展，看似產生更多文創工作，但實際上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

結構與新科技壟斷下，文化工作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文化工作者需另外

兼職非文化部門的工作，因其在文化部門的工作機會並不穩定，所以經

常做斷斷續續接案工作。此外，所有權集中度上升、越來越多從全職變

成兼職或自雇，因此無法享有醫療保險、失業救濟、退休金補助和其他

相關福利制度，公共文化機構的支出也減少等。Murray & Gollmitzer

（同上引，p. 426）研究指出，文創政策的基本內涵分為四類：教育與

培訓、獎勵與競賽、產業支持、社會安全保障政策，但是實際上只有前

三種政策較受重視，該文標題〈逃脫脆危性的陷阱〉（Escap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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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arity Trap）明確指出當代文創工作者身處不穩定且沒有安全感的工

作環境，加上大多數典型的文化工作者以彈性化勞動為主，包括各種例

外的勞動狀態、跨部門、外包等通才勞動策略，幾乎讓文創工作者不在

社會安全保障制度內。 

即便文創政策大多聚焦在(1) 教育與培訓、(2) 獎勵與競賽、(3) 產

業支持這三個面向，但 Murray & Gollmitzer（2012）也指出這三個面向

其實也通過「為了增加創意經濟的 GDP」為目標而設計。重視教育訓

練面向的國家有芬蘭和丹麥，利用學位將藝術文化與創新產業結合，同

時創設研究中心與創產基地，結合課程與訓練，這種教育與訓練的思維

是「將藝術家變成企業家」（同上引，p. 426），也要求大學應提供更

多符合就業需求的技能類課程。獎勵與競賽的目標，則是鼓勵、慶祝創

意活動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產業支持策略則是以提高藝術家與小型

文化創意機構的企管能力和業務為主，但這些方式忽略了移民、族裔群

體 、 婦 女 與 青 年 族 群 的 需 求 。 以 上 這 些 政 策 方 針 以 自 願 性 措 施

（voluntary measures）為主，而非在社會與收入保障上訂定穩定且強制

的規範手段。這也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浪潮下，已縮小的社會保障體系，

並未設計用來協助文化工作者短期合約、多重職業身分組合和經常性失

業狀態的保障措施。 

文創政策框架需要進一步連結以下幾個政策面向的思考：社會政策

（ 低工資保障、工作保障與社會安全網絡）；經濟政策（針對自雇者

的優惠免稅的措施）；勞動政策（一般勞動協議與特殊勞動協議並進，

與公私部門合作的契約書）；城市政策（防止區域仕紳化，以旅館稅再

投資當地文化生產活動，Murray & Gollmitzer, 2012, p. 423）。Murray & 

Gollmitzer 認為可以透過保障文創工作者基本權益為出發點，建立一個

更全面性的政策架構，強調創意生態（creative ecology）體系（見圖

1）的政策架構將有助於將我們的視野轉向更為保障勞動、注重社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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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同時也是文化為本位的三重政策思考。 

有效支持文創工人政策系統，Murray & Gollmitzer（2012, p. 428）

以「例外主義」的政策框架為例，認為一般社會保障系統針對一般民眾

與邊緣團體提供醫療福利、失業救濟、育兒補助與退休金。因此，以此

政策邏輯反思對於文創工作者的保障措施，也應思考例外的工作條件與

框架，以避免排他。UNESCO 指出，為了維護表達自由與創意的多元

性，文化工作者應受到更多保障（同上引，p. 432）。針對某些身分，

例如失業或未充分就業的年輕人、婦女、少數族裔也應受到相等保障。

針 對 各 產 業 類 別 ， 應 進 一 步 提 出 相 對 應 的 福 利 措 施 。 Murray & 

Gollmitzer 舉例幾個國家對於文創工作者的保障措施：德國成立藝術家

社會基金提供自雇文創工作者社會保險（只需自行負擔部分，其餘由政

府支出）；荷蘭幫助年輕藝術家發展職業生涯；加拿大針對表演藝術工

作者在沒有合約期間的練習受傷提供保險補償措施；加拿大廣電體系為

了保障本土自製內容量而維護本土工作者權益。一般的文創工作者無論

是受雇於企業或自雇者，都應有健康福利保障，不因特定工作與企業大

小而有不同。 後，文化工作者應體認勞動彈性化的趨勢與問題，並且

串聯其他工作者，保持與資方議價的能力，改善整體勞動環境。 

表 2：促進創意工人的四個策略 

例外主義 各部門 部門 通則主義 

創意工作者

需要特別保

障 

各協會為特定

產業類別提供

社會福利計畫 

文創工作者的工作時數保

障基於該產業福利制度，

而非基於個人或企業工作

條件 

文創工作者應與其

他弱勢工人團體合

作，與反貧困倡議

連結 

資料來源： “Escaping the precarity trap: a call for creative labour policy,” by C. 

Murray, & M. Gollmitzer, 20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8: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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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文創生態系 

 
資料來源： 修改自 Murray & Gollmitzer（2012, p. 433）的創意生態系，以

影視產業與文化工作者為主的三重政策框架。 

 
在勞動政策與文化政策之間的交集，則進一步針對彈性勞動的文化

工作者，提出相對應的保障制度。脆危的勞動需要一個新的政策典範，

使文化工作者可以面臨新風險，並且支付過渡的費用（Murray & 

Gollmitzer, 2012, p. 434）。Murray & Gollmitzer 指出，歐盟曾提出有關

知識經濟勞動者所面臨的新挑戰相關政策措施，而提出「柔韌性」

 

 

 

 

 

 

 

 

 

 

 

 

 

 

 

 

 

 

 

 

 

 

 

 

 

 

 

 

普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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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失業、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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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icurity ） 的 概 念 ， 包 括 靈 活 性 與 安 全 性 （ flexibility and 

security）。以柔韌性因應當代知識經濟的新勞動狀況的政策，包括以下

四點：終身學習、可靠且彈性的合約制度、社會安全措施、積極的勞動

市場政策（同上引，p. 429）。該文所提出柔韌性的概念是以公平性為

原則，希望透由「創意生態」的框架，建立以文創工作者之間，工人與

雇主間，以及與政策規劃間，有一個互利、互相扶持的規則，而不是新

自由主義下強調勞動彈性化為雇主帶來巨大利益但卻需犧牲工人權益的

樣態。 

Murray & Gollmitzer（2012）認為文創產業需要一個新的政策架

構，能夠改善文化工作者不穩定的勞動狀態，而透過「創意生態」的框

架，有助於促進平等、社會正義，以及一個為了文化生產和使用的新民

主化參與模式。他們所提出的「創意生態」其中一個核心在於新的政策

結構可以回應過往文化勞動者的不穩定狀態，包括各種雇傭關係、各種

合約形式、工作時數、收入水準、邊緣化等風險，而這需要的不只是文

化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的協助與配合：影視文化政策、勞動政策和社

會政策。舉例而言，在文化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下的弱勢工作者與創意

工作者可以進行反貧窮倡議與創意倡議，促成對於政策與制度的新對

話。 

伍、臺灣的影視產業紓困方案－疫情救急，但仍需政

策改革與轉型 

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之生存權及工作權，應予以保障。國家

應保障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之勞動權益；對從事文化藝術創作或

保存工作，有重要貢獻者，應給予尊崇、獎勵及必要之協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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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化基本法，2019）。 

一、2020 年的短期紓困政策措施 

相較於 2003 年 SARS 期間，文建會提出 3 千萬元藝文復興計畫

（康俐雯，2003 年 7 月 12 日，2003 年 7 月 21 日），在 2020 年新冠肺

炎期間的文化產業紓困計畫，文化部一共投入兩階段的 47.2 億元紓困

補助，與第三階段 12 億的藝文消費鼓勵措施，擴大補助範圍（藝文團

體擴及個人工作者）與金額。 

在新冠肺炎全球爆發期間，臺灣文化部在二月提出第一階段文化藝

術產業的相關紓困措施。根據文化部紓困政策文件（文化部，2020 年

11 月 28 日），文化部於 2020 年疫情初期（二月）提出「藝文紓困

1.0」，投入 15 億元提出四種補助方案：「藝文紓困補助、紓困貸款利

息補貼、行政調控、振興措施」。除了大宗的「短期紓困補助 11 億

元」以及振興措施 4 億元，包括中小企業貸款和利息補貼措施。然而，

報導（陳宛茜，2020 年 3 月 15 日）指出，雖然紓困對象包括影視、表

演藝術、書店、博物館、文化資產等類別，但同時申請和審議的複雜度

也提高。一人工作室申請補助的身分屬於個人或團體，以及紓困條例針

對「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及相關從業人員」則無法納入藝文個人工

作者（例如編劇）不適合以營運稱呼，這些工作者如何提出「受影響證

明」以及「應補助的金額」。在第一階段，新聞報導指出有關文化工作

者申請困難、資格認定問題，以及原定補助經費不足等（李承陽，2020

年 4 月 10 日）。 

第二階段針對階段（四月）提出「藝文紓困 2.0」，編列 32.2 億

元，加強對於文化產業、企業員工與自雇者的措施，以「『挺事業、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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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護自雇、疫情過後拚振興』四大精神」推動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的

相關紓困辦法，包括減輕營運衝擊、員工薪資與營運補助、紓困振興利

息補貼、文化部場館租金權利金規費減免或補貼等措施（文化部，2020

年 4 月 15 日；2021 年 1 月 13 日）。第三階段針對消費主，於七月提

出「加碼三倍劵」，投入 12 億元發行「藝 FUN 劵」（200 萬份、每份

600 元新臺幣），鼓勵民眾進行文化消費。 

文化部也針對電影映演業因受疫情歇業的狀況，提供紓困方案。第

二階段的紓困計畫「藝文紓困 2.0」，主要針對表演藝術類、電影映

演、出版與音樂展演產業，因疫情「導致營業額衰退 50% 以上或顯已

無法持續營運的艱困事業，新增『藝文艱困事業員工薪資及營運補貼』

專案紓困措施」。補助一次性營運資金以及員工四成薪資，每人每月上

限 2 萬元，得補助三個月（文化部，2020 年 4 月 10 日）。 

在 4 月 15 日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舉辦的「疫

情對藝文產業營運衝擊及紓困振興政策建言」公聽會中（立法院公報

處，2020），本節將分析該公聽會中的逐字稿，歸納在疫情初期文化工

作者代表所面對的紓困問題，並指出影視製作的勞動狀態與實際上文化

部所提出的紓困措施資格標準之間的落差、目前影視產業發展狀況和對

未來政策的永續性思考。以下提出三個主要的議題：(1) 文化勞動的流

動常態與身分排除；(2) 不穩定的影視產業結構；(3) 反思文化勞動福

利保障。 

（一）疫情初期措施：脆危的勞動環境與「不符合補助資

格」的身分 

有關申請資格，不少產業代表提到認定困難的問題，例如臺北市音

樂業職業工會林水和理事長提到自由接案者為該產業工作者的常態，有



‧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八期  2021 年 7 月 

‧24‧ 

時口頭約定，經常無簽約單據，更無固定雇主。 

 

我們大多數會員皆為自由接案者，符合文化部自然人申請

條件，但是證明文件太難取得，包括音樂老師、歌手、主持人

等等都沒有固定雇主，餐會、晚會、廟會的接案都是口頭上的

約定，演出前都沒有簽約單據，都是由一層一層媒介和口頭約

定，所以取得證明比較困難（頁 122）。 

 

根據臺北市電影戲劇職業工會的調查（頁 157）指出，僅有 35% 

的工作者在接案時有簽書面合約，但高達 60% 的工作者幾乎都以「口

頭約定」接工作，以致於無明確的證明文件。臺灣電影製作發展協會吳

功理事長提到電影拍攝期間，許多兼任人員編制並不被列入公司員工的

狀況，這也讓人員資格認定在補助政策上受到排擠，因此基於電影拍攝

現場勞動情況考量，則提出受補助資格不應只限制於「月薪工作者」。 

 

我們很多的演、職員都是臨時招募的，對於臨時招募的

人，我們都只幫他保平安意外險，所以，勞健保部分，他們都

有 各 自 的 單 位 、 勞 健 保 都 由 他 們 各 自 的 單 位 去 處 理 （ 頁

108）。 

 

文字工作者，例如影評、劇評、編劇等，也很難符合各項身分認

定。國際劇評人協會臺灣分會黃佩蔚秘書長指出，很多文字工作者不被

認定的問題，並且指出雖然紓困政策立意良善，但卻忽略文字工作者實

際的工作條件與狀況。 

 

評論這個項目其實很難包括在任何的類別當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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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所知道 清楚的就是文字工作者是沒有被納入類別

或身分項目的，所以有其他的類別被忽略恐怕也是理所當然的

事情（頁 109）。 

 

幾乎所有產業代表發言都有提到的勞健保問題，顯示紓困政策忽略

了當代文化產業勞動者大多數為自由接案者，並且無固定雇主，因此有

些人會找工會靠行保勞健保，但是沒有工作時可能連勞保也繳不起，大

多數人也直接透過戶籍地區公所投保健保，這些不穩定的勞動者身分，

變成不具勞健保身分的補助申請資格，在疫情之前就是脆危的狀態，但

在疫情中，由於傳統身分認定勞動補助措施並不包括這些不穩定的勞動

者，以致於疫情當下更彰顯出文化勞動彈性化的常態，以及政策並未針

對這種主流的文化勞動情境提出相對應的社會安全保護網。 

 

關於勞健保身分的認定看似很合理，但其實大家知道更實

際的狀況是，我們有更大部分的人是連勞保都繳不起的，然後

健保其實是保在區公所。即時上工……他還是要具有勞保的資

格或者是就業保險，或者是你要有一個勞保的年資多久以上，

或者是你的薪資要求要多少，這些條件其實都沒有多少人可以

達到，所以這些看似立意良善的措施，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是看

得到吃不到（黃佩蔚，劇評人協會／頁 109）。 

拍電影的時候，所有的演、職員會參加劇組，但我們不會把

他列入公司的建置，不會把他列入公司的員工去做健保（吳

功，電影製作發展協會／頁 107）。 

 

另外，雖然文化部提到當時第一波的申請補助的數量約有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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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是臺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的調查（頁 119）顯示，實際上影

視產業工作者申請補助的人很少，累計電影和電視部門的事業單位與自

然人申請件數一共只有 137 件，占申請總數 4300 件的 3.19%。 

在公聽會中，臺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楊芸蘋理事長提到，申請

數量過少的原因就是因為大多數申請者被告知不適合申請。這些影視工

作者無法申請補助的四大原因：包括(1) 沒簽約的自由工作者；(2) 非

本國資金支持的影視製作作品；(3) 工作項目被延期辦理不能申請；(4) 

工作項目認定是電影或電視製作規格才能申請補助。更重要的是，楊芸

蘋指出 基層的影視工作者，幾乎都是助理，對他們來說，在疫情當下

是完全沒有工作也完全沒有保障的。 

 

我們的幕後工作者都是自營作業以及自由工作的，他們都

是真正的 freelancer，在接案的時候，只是用電話聯絡告訴他

某某月的時候大概要開個什麼戲，要開案，結果還沒有開始，

約還沒有簽，然後就告訴你疫情來了，所有的案子和活動都取

消，那怎麼開案呢？沒有案可以開。這樣子的人數居大部分，

我的會員有幾千人是這種狀況，這個部分都是口頭告知，而且

這樣子的自由工作者都是助理，都是 基層的，反而是他的頭

頭還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找工作做，他的助理是 基層的，在

他身邊的人根本就沒有工作可言，所以收入完全是零（頁

119）。 

 

由於以上身分限制的問題，臺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楊芸蘋理事

長在公聽會建議文化部的紓困 2.0 方案，能夠放寬標準：「如果他沒有

書面的證明，是不是以我們工會二代健保的繳費證明或是工會開具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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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證明來取代，確定他是從事這個工作者就可以來申請」（頁 120）。 

（二）產業發展現況與新冠肺炎的影響 

在全面停拍的狀況下，政策應該如何協助製作公司和產業在疫情後

維持動能，並且協助事業單位不因為疫情而倒閉。臺灣電影製作發展協

會胡青中理事則提到整體產業鏈停滯的問題： 

 

在這次疫情爆發之後，第一季所有的電影幾乎都停拍，第

二季目前聽說 早開拍的電影是六月底，但是不保證一定會

拍，包括資金的部分，因為疫情的關係票房不好，所以都陸陸

續續的退場。所有的製作公司大部分的人都閒置，沒有人拍就

沒有後期製作的工作，沒有後期製作的作品出來就沒有發行，

戲院通路大家也不敢進去，所以整個產業全部都急凍，當然就

會有非常大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特別需要政府方面的

協助（頁 111）。 

 

然而，由於事業單位的紓困資格包括「不能裁員、不能減薪」，但

實際上這和目前影視產業的事業編制狀況不符。自由工作者接案子、有

案子來了才組成團隊為影視產業常態的編制狀態，顯示大多都是小型工

作室或甚至是一人公司，都必須等到有資金、有案子進來後才會召集人

手組成團隊。 

 

疫情有可能時間會拉長，特別是大家不敢進戲院，如果第

一季沒有拍，第二季也沒拍，我們是做後期製作的，那就表示

第二季、第三季甚至第四季我們就不會有工作，而紓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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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裁員、不能減薪，我不相信臺灣有哪一家製作公司可以

撐超過半年沒有收入（胡青中，臺灣電影製作發展協會／頁

111-112）。 

我們這個影視產業的結構都是五人以下的小型公司組成

的，沒有開案的時候，這些人都是以 小成員的基數來維持運

作，等到開案真正有工作要做的時候，或者是爭取到基金以

後，才會真的啟動製作工作的團隊，才會有基本的成員，這些

人都是自營作業者，或都是 freelancer（楊芸蘋，臺北市電影

戲劇業職業工會／頁 119）。 

因為疫情的這段期間，公司員工又不能放無薪假，製作的

部分，因為是臨時招募的，自己公司的員工也不能放無薪假，

因為目前好像有這樣的規定，尤其是我們做製作的人，一旦停

下來，當場就不會有收入。因為現在不能拍了，投資者不可能

一直付錢，所以在這個階段，如果公司的員工都沒事可做，但

是所有員工的薪資、房租等各方面都還是必須要去支付（吳

功，臺灣電影製作發展協會／頁 107）。 

 

除了電視電影製作部門以外，仍有製作廣告、MV、網路影像製作

的工作者，如楊芸蘋所提及，非電視電影製作部門的工作者比例不少，

但是卻無法得到補助，政策制度也顯示對於影視產業部門職業類別補助

方案仍限於傳統電視電影製作，需要重新思考數位時代下新影視製作的

定義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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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考一個接納 freelances 新的社會福利制度 

在該場公聽會中，臺灣藝術大學校友總會莫嵐蘭理事從文化產業自

雇者的角度出發，反思補助措施的不足，並指出長期以來以自由接案為

大宗的文化產業型態，需要新的制度來保障這類型的工作者。這也指出

文化勞動脆危化的環境與勞動者狀態，需要不一樣的社會福利政策、勞

動政策與文創政策加以討論。 

 

我大概是以 freelancer 的角度來講這件事情，但是我們覺

得補助不是唯一的良藥，為什麼呢？因為健全的環境需要有一

個很好的社會福利制度，我覺得在藝文工作者這部分需要有一

個很好的保險制度，這一定是需要國家的力量來幫忙的（頁

116）。 

 

疫情改變文化勞動者原本就已經很不穩定的工作狀態，除了紓困措

施之外，黃佩蔚也提出「精神紓困」的諮商輔導納入整體因應疫情的救

濟政策中： 

 

這兩個月其實非常非常漫長，對於許多長期以劇場做為主

要工作的人來說，心理壓力非常大，所以藝創工會特別提出，

請將心理諮商、精神紓困也納進思考（黃佩蔚，國際劇評人協

會臺灣分會／頁 131）。 

 

在疫情初期（2020 年三至四月），紓困政策引起文化工作者擔

憂，一方面因為紓困措施核銷認定從嚴、資格限制並且排除約聘者，另

一方面初期對於文化產業勞動現況與產業發展現實不符，導致文化部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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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兩階段一共 52.2 億元的紓困金，對於基層文化工作者而言，是

「看得到吃不到」的政策（李承陽，2020 年 4 月 10 日）。 

二、紓困之後：邁向保障工作權益修法階段 

為了落實 2019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文化基本法》第 20 條，4 長

達 18 年未修法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草案」終於在 2020 年

12 月 10 日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審查通過，文化工作者相關工作權條

文修正新增一共 6 條：第 9 到 11 條有關文化工作者勞保輔導措施；和

第 12 到 14 條有關政府機關對於文化工作者承攬契約保障與文化工作者

智慧財產權保障等（見表 3，文化部，2020 年 11 月 26 日）。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草案所包含的藝文工作者對象，從修訂

前第 2 條與修訂後第 3 條均指出影視文化相關產業工作者均在列。例如

原條文第 2 條：「所稱文化藝術事業，係指經營或從事下列事務者……

關於音樂、舞蹈、美術、戲劇、文學、民俗技藝、工藝、環境藝術、攝

影、廣播、電影、電視之創作、研究及展演。關於出版及其他文化藝術

資訊之傳播」；即便修改草案新增第 3 條： 

 

二、文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音像藝術、數位藝術及

其他類型藝術之創作、展演及推廣。三、國家語言及多元族群

文化之傳承及推廣。四、文字、聲音、圖像或其他種類形式之

出版及推廣。五、音樂與視聽文化創作、傳播之推動及發展。 

                                                        
4 《文化基本法》第 20 條：「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之生存權及工作權，應予以保

障。國家應保障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之勞動權益；對從事文化藝術創作或保存工

作，有重要貢獻者，應給予尊崇、獎勵及必要之協助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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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指出雖然看似針對藝文工作者的相關勞動條件保障之修正案，

但實質上所指涉之廣義文化工作者均入列，包括電影電視產業從業人

員。而這同時也顯示疫情初期的紓困措施，無論藝術工作者、出版業與

影視產業相關代表，都對於勞動身分資格認定，與相關勞保健保與退休

金制度身分符合與否，在修正草案推出之前，以及疫情期間，生活條件

幾乎都受到劇烈的衝擊。 

表 3：「《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草案」有關工作權益保障條文 

第 9 到 14 條 

法條修正 與文化工作者權益相關 

第 9 條 為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勞動權益及就業，中央主管機關得輔導職業

工會協助文化藝術工作者加入勞工相關保險。 

第 10 條 廠商承辦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之藝文採購，應為

該採購案件中與廠商直接發生契約關係而未能投保職業災害保險之

勞務提供者，投保含有傷害、失能及死亡保障之其他商業保險。 

第 11 條 對文化藝術事務有重要貢獻之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發生緊急危

難、災害或重大變故者，主管機關得予以必要之協助。 

第 12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承攬、委任契約指導原則，保障文化藝術工作

者權益及促進其文化藝術事業發展。前項契約指導原則，應包括契

約審閱期間、著作權約定、經紀授權、保險及其他文化藝術工作者

權利義務事項。 

第 13 條 主管機關得辦理宣導及提供諮詢，協助文化藝術工作者取得法律及

勞動權益相關資訊。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文化藝術工作者勞動狀況

及勞動環境相關調查、研究，作為制定文化藝術政策之參據。 

第 14 條 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

及公營事業辦理獎勵、補助、委託或採購文化藝術事務，應保障文

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之智慧財產權。 

資料來源：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文化部，2020 年 11

月 26 日，取自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120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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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文化相關法規政策，多以獎勵、競賽、事業資助為主，本次修

法增補原本在文化政策缺乏的「工作權益保障」項目，這個修法也初步

體現 Murray & Gollmitzer（2012）所提到文創生態系的架構元素之一，

保障第一線文化工作的勞動權益，並納入社會安全服務中。雖然在行政

院通過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版本增訂兩大部

分，保障文化工作者權益，然而，這個行政院十一月通過的修正案版

本，卻刪除第 10 條原本保障弱勢文化工作者的內容，引發爭議（見表

3，文化部，2020 年 11 月 26 日）。行政院通過的版本，全面刪除原本

對保障遭遇職災的低收入文化工作者相關社會保險費用的相關條文。因

此，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2019，以下簡稱「藝創工會」）等指

出文化工作者一般所擔負的社會保險包括：國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與

勞工保險，但對於低收入文化工作者而言，負擔保費並不輕鬆。2019

年藝創工會曾接受國藝會補助，與十幾個藝文團體（其中包括臺北市紀

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等）合作進行「臺灣藝術工作者勞動情況調

查」，由於文化產業相關類別的工作狀況並不相同，因此該調查計畫將

文化工作者區分十類，其中第五類為影視電影。調查報告發現，影視電

影工作者、藝術行政與劇場設計相關的工作者每周工時過長，與工資報

酬相比，發現有「工作時間越長平均下來每工時所能獲得的工資報酬越

低的情況」（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2019，頁 12）。以投保勞

保人數比例來看，影視電影工作者的平均職災量是十類工作者中的前三

名，投保勞人數比例為第五名，約有 75% 有投保；表演藝術創作

低，投保比例約 53%（同上引，頁 7）。 

2020 年七月文化部提出的草案第 10 條（見表 4），其中文化部預

告該修正草案將有五大修法重點以落實《文化基本法》，其中針對文化

工作者權益，訂定：「《勞動權益保障》專章，從促進社會保險參與、

急難救助、智慧財產權保障等層面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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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8 日 b）。然而，該修法過程受到文化團體與工會的關注與

監督（例如：社團法人臺灣視覺藝術協會、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

會、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等），除了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隨即

在 7 月 15 日提出線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法連署支持〉活動

（見圖 2），持續擴展一般民眾與文化工作者對於該議題的關注。 

表 4：有關《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草案第 10 條差異比較 

日期 2020.07.08 2020.11.26 

單位 文化部預告修正《文化藝術獎助

條例》草案  

行政院會通過《文化藝術獎助條

例》修正草案 

條文 第 10 條 

文化藝術工作者因職業災害致無

法執行業務，且收入未達綜合所

得稅課稅所得額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編列預算，補助其參加社會

保險。前項課稅所得額，依所得

稅法之規定；其參加社會保險之

補助範圍及額度，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勞動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廠商承辦政府機關（構）、公立

學校及公營事業之藝文採購，應

為該採購案件中與廠商直接發生

契約關係而未能投保職業災害保

險之勞務提供者，投保含有傷

害、失能及死亡保障之其他商業

保險。 

爭議 針對補助低收入遭遇職災的藝文工作者社會保險費用的條文全部遭

到刪除。 

資料來源： 〈預告修正「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草案〉，文化部，2020 年 7 月

8 日 a，取自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3_114962.html；

〈行政院會通過《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草案〉，行政院，

2020 年 11 月 26 日，取自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 

E41CCD91/69525c17-e937-4e14-a3b6-7b15309a0410 ；〈 焦 點 ｜

Focus｜行政院文獎條例草案美中不足，補助職災工作者社保遭

刪除〉【臉書動態更新】，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2020

年 11 月 26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ArtCreator.tw/ 

posts/381842646151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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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提出的支持修法連署網頁 

 

資料來源： 〈【藝創工會】《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法聯署支持！〉

【Google 表單】，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2020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09yMeUGZ-

GuWnHhVp_hMhKCwCgTHIUQFvqXhE29Y0fN9kg/viewform 

 

藝創工會於 2018 年調查文化工作者勞動狀況，發布的《「臺灣藝

術工作者勞動情況調查」協力團體報告書》（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

會，2019）也指出藝文工作者勞動條件的三大危機：(1) 低薪問題；(2) 

長工時問題；(3) 職災保障不完全。調查指出半數以上藝文工作總平均

不滿 3 萬元臺幣，有 88.7%的藝文工作者每月收入未達臺灣勞工平均薪

資。2018 年臺灣每周工作時數平均為 41.4 小時，但文化工作者每周超

過 52 小時，並且，大多數文化工作者投保比例不滿五成（同上引，頁

7）。藝創工會新聞稿（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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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6 日）指出，弱勢或低收入文化工作者，在無法負擔生

計與保費的狀況下，29% 的工作者從未投保，這將導致他們面臨高度

不安全老年生活，因此呼籲政府應正視低收入文化工作者的情況： 

 

即使以 低級距投保在職業工會，每月勞健保負擔約在

2,100 元以上，許多藝文工作者將近月收入的 10 分之一都需用

在社會保險自付額上。而暫時沒有接到工作或失業的藝文工作

者，則需要強制繳交每月 987 元國民年金保費，對於無收入者

而言是一筆負擔，造成藝文工作者之中無法負擔保費持續積欠

國民年金保費者眾多（藝創工會新聞稿，2020 年 11 日 26

日）。 

 

由於行政院（2020 年 11 月 26 日）提出的版本幾乎排除弱勢文化

工作者的社會保障，除了藝創工會的呼籲之外，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

12 月 9 日進行審查「《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草案」時，也有立委

針對文化工作者社會保險與工時問題提出建議： 

 

時代力量立委陳椒華建議藝文工作者收入未達綜合所得稅

課稅所得額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補助協助參加社會保

險。立委伍麗華建議文化部應針對不同文化類型的承攬或委任

契約提出指導原則，同時考慮規定藝文工作者每日一定的休息

時間，若超出工作時數，比照勞基法納入加班費，才能對藝文

工作者有更全面的保障（江昭倫，2020 年 12 日 9 日）。 

 

文化部長李永得則在會議上承諾：「文獎條例修正若三讀通過後，

對於保障文化工作者勞動權益絕對跨很大一步，但文化型態類別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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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讓所有文化工作者都受到保障，會待實施後，再做滾動式檢討」

（江昭倫，2020 年 12 日 9 日）。雖然《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草案早在

2019 年《文化基本法》草案通過後，藝創工會立即呼籲盡速修正《文

化藝術獎助條例》，並且與其他民間團體持續監督呼籲工作權益與社會

保險相關議題，在跨類別文化工作者之間的串聯（包括視覺藝術、影

視、表演藝術等），喚起更多文化工作者的認同與感知自身權益的串聯

行動，同時，藝創工會等文化工作者組織也與其他產業工會串聯，共同

為勞檢制度問題抗議（2020 工人鬥總統，臉書粉絲專頁，2021 年 1 月

8 日）。從《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法與民間監督歷程，可見相關修法

過程的變化仍須民間持續性的討論、積極串聯與監督，過程中雖然不同

政黨針對開草案仍有歧見，但藝創工會等團體仍積極與各黨團連繫互

動、召開記者會與座談會，積極向大眾說明有關勞動權益相關議題的重

要性，不僅只關注文化影視產業工作者之勞動權益，也與關注所有勞動

權益問題，擴大了一般民眾與不同領域團體的合作與支持機會（見表

5）。 

今年 2021 年 4 月 30 日立法院終三讀通過《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

例》修正草案，第三章有關文化工作者權益章節，包括「協助或補助經

濟困難文化工作者社會保險」（第 9 條）；「廠商執行政府採購案，應

為案中勞務提供者投保職災保險」（第 10 條）；「文化藝術工作者及

事業發生緊急危難協助」（第 11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承攬、

委任契約指導原則應包括契約審閱期間、著作權約定、經紀授權、保險

等事項」（第 12 條）；「主管機關得辦理宣導及提供諮詢；辦理文化

藝術工作者勞動狀況及勞動環境相關調查、研究」（第 13 條）；「政

府機關（構）、公立學校、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及公營

事業辦理文化藝術事務，應保障智慧財產權」（第 14 條）。這些針對

文化工作者的保障，是邁向一個合理的文創生態的重要行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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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法歷程與民間監督過程 

時間 公部門 民間回應 

1992 公布《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X 

2019 年 5

月 10 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文化基本

法》並通過附帶決議，文化

部需盡速修正《文化藝術獎

助條例》 

(1) 記者會：【記者會】妥善審議

《文化基本法》，藝術工作要

保障！ 

(2) 藝創工會與 12 個文化團體協力

進行的「藝術工作勞動情況調

查」報告發布 

2020 年 7

月 8 日 

文化部公告《文化藝術獎助

條例》修正草案，新增工作

權專章 

(1) 二月因應 2019 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疫情，藝創工會呼籲文化部

研擬藝術工作者紓困方案 

(2) 七 月 提 出 線 上 連 署 活 動 支 持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法 

2020 年 11

月 26 日 

行政院公告《文化藝術獎助

條例》修正草案，送交立法

院審查 

(1) 藝創工會發布新聞稿，質疑行

政院《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草

案，刪除補助職災工作者社會

保險條文。 2020 年 12

月 10 日 

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審查通過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

草案 

2021 年 4

月 29 日 

立法院各黨團協商《文化藝

術獎助條例》 

(1) 藝創工會 4 月 16 日參與時代力

量「新勞動三法實施十週年」

座談會 

(2) 藝創工會 4 月 27 日理事長出席

臺 灣 民 眾 黨 「 顧 老 顧 小 顧 自

己，勞動五缺要解決」記者會 

(3) 5 月 1 日藝創工會等文化工作者

團體參與勞動節大遊行 

2021 年 4

月 30 日 

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文化

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修正

草案 

X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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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urray & Gollmitzer（2012）的文創生態系概念，解釋了文化工

作者和跨產業類別的弱勢工人與工會的倡議合作是發展永續文創生態系

的要件之一，而臺灣在推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草案過程中，可

以看到不同的倡議合作，並且共同為了該產業類別的福利制度，而不僅

只是單一個案或企業工作條件為出發點。各文化組織與工會甚至在

2019 年一起進行文化產業勞動條件調查，進一步分析十種不同類型的

產業工作者可能遇到的各種不同的狀況，這也提供公部門有機會進一步

以例外主義的概念，給不同類型文化工作者的特別急難狀況或其他特別

保障與協助措施。 

陸、小結－邁向文創生態系？ 

新冠肺炎對於影視產業的影響，不僅是產製與映演業停擺而已，也

因此更加暴露影視產業與文化藝術工作者的不穩定狀態（Banks, 2020; 

O’Connor, April 9, 2020）。影視產業勞動彈性化已成為常態，大多數工

作人員並不直接隸屬某一家公司，而是以案子來召集所需工作人員，文

化工作者靠的是人脈或口頭承諾的工作機會，甚至簽約者也是以案計

算 ， 因 此 影 視 工 作 者 經 常 周 轉 在 不 同 的 工 作 團 隊 與 劇 組 間 。

Christopherson（2002）曾指出影視產業工作者除了以案養案，或是永遠

在尋找下一個工作機會的不穩定狀態，因此仍需花費更多時間維持與同

業的良好關係，保持得到下一個工作機會。這顯示影視工會與資方的議

價能力已被這種彈性勞動常態的產業環境所削弱，影視工作者也因為各

種經濟因素而隨著工作移動，多年來不少影視工作者至中國尋找更好的

工作機會。Murray & Gollmitzer（2012）的概念：「文創生態系統的三

重政策框架：文創政策、社會政策與勞動政策」，或許是一個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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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脆危的勞動與治理的文創政策困境，文創勞動者的脆危性基本上是

整體結構的問題，而非新冠肺炎所導致的結果（Comunian & England, 

2020），因此這個三重政策框架，能提供相較於目前短期救濟、紓困的

補助政策措施，有更長遠規劃的文創產業社會與勞動政策。 

此外，文創工作者的身分無法確實認定，導致公部門補助無法給真

正需要的人，也加深原本不穩定的工作狀態，甚至因而離開或放棄工作

（Comunian & England, 2020）。在臺灣，由於第一階段的政策補助措

施排擠了難以界定身分的文化與影視工作者，透過立法院公聽會的紀

錄，得以進一步分析臺灣影視產業工作者在疫情中狀態，並且揭露無論

是勞動的脆危性和政策治理的脆危性，都因疫情與相對應的紓困政策，

而得以被檢視。2020 下半年，文化部終於提出《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修正草案，新增文化工作者權益專章，修法過程中，有文化工作者與相

關工會組的監督，是改變文化工作者在脆弱的勞動處境與彈性化的文化

產業勞動環境中的新進展，雖然已跨出改善文化工作者簽約保險等 低

限度的保障，但若以 Murray & Gollmitzer（2012）「文創生態系」的政

策框架來思考，2021 年四月底剛通過的《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

僅僅只就勞動與社會政策面向納入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契約規範、緊急危

難協助與社會保險而已。但實際上，本文圖 1 所描繪的文創生態系，應

同時包括經濟政策、文化政策，甚至是城市政策，這些可針對文化影視

工作者，特別是自雇者有優惠免稅措施，以及對於城市創生區域避免房

地產擴張與仕紳化問題，甚至可以透過觀光稅收來補助當地文化活動發

展。另外以文化多樣化為本位的發展策略，有助於文化影視工作者有公

共資源補助，以投入獲利低的文化創新與實驗作品。 

疫情期間，影視產業下的自雇者與自由工作者在不穩定的產業環境

與非編制內的工作保障下，成為產業中 脆弱的一環。透過各種行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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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說方案，這些策略促使公部門投入更多元的文化影視人員補助方案以

及多元的協助。5 在新自由主義下的市場結構，影視產業的自雇者與自

由工作者長期受到不穩定勞動狀態的壓力，在這次疫情重創經濟與產業

狀態下，促使政府必須出手介入保護市場秩序與產業發展穩定，因此提

出大規模的公共補助政策，同時也因為大規模產業勞動者的就業問題，

更進一步凸顯了彈性勞動的脆弱性與結構問題，工會與民間團體團結串

聯，也讓獨立文化勞動者進一步審視其勞動處境。6 在後疫情的新影視

文化產業的重振與發展，或許有機會促使政府與公民社會反思一個更具

公共性的文化產製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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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arious Media Labor in the Era of Post  

COVID-19: Rethinking the Supporting Policy for 

Film and TV Industry in Globally and in Taiwan 
 

Hui-Ju Tsai, Yu-Peng Lin* 

ABSTRACT 

The film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rather severe times in the post-

COVID-19 epidemic era. Hollywood estimates that nearly 200,000 people 

will be unemployed, and Taiwan’s movie theaters have also suffered heavy 

losses at the initial stage. Faced with such a severe environment, the job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ers have really been a big challenge. The 

precariousness and inequalities of free-lance or self-employed workers may 

further be impacted. This study examines film, television,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With the theme of cultural labor,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relevant policy analysis we aim to answer three levels of questions. The first 

level lies in the current fragile cultural labor environment. What is the 

appearance of creative and cultural lab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Does this deepen its vulnerability? The second level is a discussion at the 

policy level, the public sector’s rescue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the impact on workers, and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new policies that are more public and inclusive through 

this epidemic. The third layer observes the plight and new possibilities of 

* Hui-Ju Tsai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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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Peng Li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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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labor under the epidemic through the actions and trends of 

governments, film, and television labor unions as well as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round the world during the epidemic. This research 

adopts Murray & Gollmitzer’s (2012) concept of ‘creative ecology’, which 

provides us a new framework of a bette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olicy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conditions of precarious cultural workers. 

This research hope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labor as well as 

substantive sugges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labor and policy. 

Keywords: COVID-19, cultural labor, cultural policy, film & TV industry, 

neoliberalism, precariousness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4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